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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子女签订房产赠与协议后反悔
尚未过户能重新分配吗？

海口林女士咨询：两年前，我和老伴签了协议把两套房子分给
两个儿子，没有女儿的份，但一直未过户。女儿虽没分到房子，但她
对我们的孝心依然不减，而两个儿子对待我们的态度却大不如从
前，现在我们很后悔。请问，我和老伴可否撤销该份协议，对房产进
行重新分配？

解答：你们将房子分给两个儿子，这在法律上属于赠与。民法典
第六百五十八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
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
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民法典第六百
五十九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或者其他手续的，应当
办理有关手续。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
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
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
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
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据此，房屋作为不动产物权，其变更、转让
应当依法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后，才能为法律所确认和保护。

你们老两口虽与儿子签订了分房协议，但所赠房产未实际办理
过户手续，房产所有权尚未发生转移，加之该分房协议既没有经过
公证，也不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故你们有权
撤回赠与，并重新对房产进行分配，或者以立遗嘱的方式处分房产。

私家车出租后发生事故
保险公司能拒赔吗？

三亚卓先生咨询：我名下有一辆轿车，买了保险。后来，我将轿车
放在某汽车租赁公司对外出租，但未通知保险公司。租客张某通过汽
车租赁公司租赁了我的轿车，在驾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张某负事故
全责，该起事故造成损失10多万元。我找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以
我的车辆已被改变用途为由拒绝。请问，保险公司的理由成立吗？

解答：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
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
履行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
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家
用车辆用于出租构成了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理由包括：你
将车辆用于出租收取租金，使得车辆由家用性质变为经营用途；车
辆的实际使用人或管理人从特定的人变为不特定的主体；车辆使用
范围也相应改变和扩大；车辆运行里程增多，使用频率增加，发生交
通事故的概率也更大。你将车辆用于出租时未及时向保险公司履
行通知义务，而且车辆是在租客驾驶过程中受损的，因此保险公司
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口头约定装修合同是否成立？
文昌符女士咨询：我朋友想重新装修店铺，经熟人介绍一名装

修工人，双方口头约定了装修明细及费用总额。一个月后装修完
成，我朋友不满意，以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为由，提出暂扣4000元
作为质保费，双方由此产生矛盾纠纷。请问，口头合同是否算数？

解答：根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
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五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
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
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
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五百七十九条
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
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

你朋友以未签订书面合同为由提出暂扣质保费的说法是违背
双方口头约定的。口头合同成立后，合同双方均应严格履行，不履
行或不完全履行口头合同的，同样要承担违约责任。

赠品有质量问题能索赔吗？
琼中王女士咨询：我在某平台直播间购买了一套护肤品，商家

赠送了一台“便携榨汁机”。收到货后，榨汁机第一次使用就冒烟
烧坏了。我联系商家要求更换或赔偿，商家以“赠品是免费的，不
提供三包服务”为由拒绝。请问，商家的说法对吗？

解答：商家的说法不对。赠品虽然是赠送的，但它是建立在消
费者购买商品基础上的，商家对赠品承担与所售商品相同的质量责
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赠品不三包”等格式条款属于无效条
款。赠品存在质量问题的，消费者可以要求修理、更换、退货；造成
人身财产损害的，经营者应依法赔偿。如果商家用假冒伪劣的“三
无”产品作赠品并声称不予“三包”，在法律上不能成立。建议您保
留好下单时商家关于赠品的说明和承诺（截图或录屏），收到赠品后
录制开箱视频，清晰记录赠品数量和状态。遇到赠品质量问题，可
先与商家协商；协商不成，向平台投诉或拨打12315维权。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吕书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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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车给朋友开，出事故谁担责？
儋州一男子无证驾驶朋友的车出事故，法院判车主承担

30%赔偿责任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儋 州 一 男 子 无 证 驾
驶朋友的车发生交通事
故，致人受伤。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了
19.8 万元后，向肇事方和
车主追偿。车主在一审
中承认“系出借”，二审却
辩 称“ 车 是 朋 友 偷 开
的”。近日，海南省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追
偿权纠纷案作出终审判
决：肇事司机承担 70%赔
偿责任，车主承担 30%赔
偿责任，车主须向保险公
司支付 5.94 万元。

律师说法：“查验驾照”是
车主出借车辆前的“必修课”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雯妃表

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九条规定，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

过错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

条明确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

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

的”，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有过错。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驾驶

人未取得驾驶资格导致第三人人身损

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后，有

权向侵权人追偿。这意味着，保险公司

虽然先赔了钱，但这笔钱最终还是要由

侵权人（肇事司机）和有过错的车主来

“买单”。保险公司只是“垫付”，而非“终

局承担”。

符雯妃分析，该案中的车主刘某在出

借车辆时未核实王某是否有驾驶证，被

法院认定存在过错，承担30%的赔偿责

任。如果刘某在借车前要求王某出示驾

驶证并确认有效，即使发生事故，保险公

司也无法向刘某追偿。因此，“查验驾

照”是车主出借车辆前的“必修课”。而

且，如果车辆真的是被他人擅自开走，车

主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保留报警

回执等证据。该案中，刘某一审承认“出

借”，二审却改称“偷开”，且从未报警，前

后矛盾，法院不予采信。

符雯妃提醒，车主在出借车辆时应核

实驾驶人的驾驶资格，确保其持有有效

驾驶证且准驾车型相符；确认驾驶人未

饮酒、吸毒，或存在其他不适宜驾驶的情

形；出借前检查车辆状况，确保车辆安全

性能良好。如发现车辆被盗或被他人擅

自开走，应第一时间报警，保留报警回执

作为证据。

2021年4月3日，儋州男子王某驾驶
刘某名下的小型轿车，在儋州某路段与陈
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
人员受伤及两车损坏。经交警认定，王某
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陈某承担次要责任。
经查，王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事故发生后，陈某将肇事车辆投保的
保险公司、刘某、王某诉至法院。儋州市
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9日作出判决，
判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向陈某赔
付19.8万元。保险公司于2022年8月15
日履行了赔付义务。

2025年8月9日，保险公司向儋州市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
向侵权人王某及车辆所有人刘某追偿赔
付的19.8万元。

案情经过：无证驾驶出事故，保险公司赔付19.8万元后起诉追偿

儋州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无证驾驶
发生交通事故，系直接侵权人，应承担主
要赔偿责任。刘某作为车辆所有人，在出
借车辆给王某驾驶时，未对王某的驾驶资
格进行必要审查，其行为存在过错，应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法院酌情确定王某承
担70%赔偿责任，刘某承担30%赔偿责
任。

刘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南省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张案涉车辆实际
由其丈夫吴某日常使用、保管，王某系

“偷开”吴某的车辆，其本人并不知情，不
存在出借车辆的事实，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

省二中院经审理认为，关于车辆是
“出借”还是“偷开”。一审中，刘某与王
某共同答辩称“系刘某将案涉车辆出借给
王某驾驶”，二审中刘某却改称“系王某
偷开”。刘某从未向交警部门或公安机关
报案称车辆被盗，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偷
开”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刘某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纳。

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
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仍将车辆
出借的，应认定其有过错。刘某在出借车
辆前未对王某的驾驶资格进行审查，其行
为存在过错。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王某承
担70%、刘某承担30%，并无不当。2026
年6月12日，省二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判决：肇事司机承担70%赔偿责任，车主承担30%赔偿责任

车门未关，冷冻海鲜运到海口已腐烂
一司机严重违反冷链运输规范被判承担70%赔偿责任

案情经过：冷冻花蛤肉从辽宁运
到海南，收货方验货时已全部解冻

2025年6月3日，货车司机隋某通过第三方物
流平台接到一单运输任务：将1000件冷冻海鲜花
蛤肉从辽宁省东港市运往海南省海口市。托运方
某公司明确要求：全程保持-18℃制冷。隋某在微
信中确认：“打零下几度啊？”对方回复：“-18℃。”

6月4日，隋某驾车抵达海口。当天海南气温
高达40℃。然而，收货方当场验货时发现：花蛤
肉已全部解冻、包装潮湿腐烂，无法使用。经协
商，托运方某公司向收货方赔付1.05万元，并承担
了货物从辽宁运至海口的运费5050元，以及从海
口返厂处理的运费8900元，共计损失24450元。

某公司负责人事后查看监控视频了解到，6
月4日13时01分，隋某驾驶车辆抵达第三个卸
货点，13时44分驶离，在驶离时车厢门未关闭，
14时01分抵达第四个卸货点时，车厢门仍处于
打开状态。在约20分钟的行驶过程中，车厢门
一直敞开着，货物从车厢搬出后，被临时堆放在
室外高温环境中20多分钟才运走。

事发后，隋某认为，货物损坏是某公司导致
的：一是卸货点从2个增加到4个，多次开门影响
制冷；二是卸货时间太长，货物卸下后未及时入
冷库，在高温下堆放20多分钟。他称自己只是

“听安排”的司机，不应担责。
某公司认为，货损是司机隋某未按要求持续

制冷、未关闭车厢门所致，遂将隋某诉至海口市
龙华区人民法院，要求隋某赔偿全部损失。

龙华法院经审理认为，隋某作为
冷链运输承运人，明知冷冻食品运输
须保持-18℃，且托运方已明确告知，
但隋某在40℃高温环境下卸货时未
关闭车厢门，导致冷气泄漏、货物解
冻，对货损存在明显过错。同时，托
运方某公司存在增加卸货地点、卸货
时间过长、货物露天堆放等问题，亦
有一定过错。

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龙华法
院酌定隋某承担70%责任，某公司自
行承担30%责任。隋某应赔偿某公
司损失17115元（24450元的70%）。

隋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海口中院经审理认为，隋某作为
冷链运输承运人，对所运生鲜货物的
特性和环境要求应当明确知晓。双
方约定运输过程中全程-18℃制冷，
该约定符合国家标准。视频监控显
示，隋某在第三个卸货点卸货后至抵
达第四个卸货点期间，车厢门始终开
启，结合当日40℃的高温环境，冷气
持续外泄、热气大量进入，实质性破
坏了维持生鲜货物品质所需的恒温
环境，已构成对运输合同主要义务的

违反。生鲜货物脱离-18℃低温环境
将不可逆地变质，隋某未关闭车厢门
的行为与货物损坏之间存在直接因
果关系。

同时，海口中院认定某公司增加
卸货次数导致车厢开启次数增加，卸
货人员未及时卸货导致货物露天堆放
20余分钟，亦有一定过错。一审法院
按三七比例划分责任并无不当。某公
司主张的损失均有单据、转账凭证及
货损材料证实，属于合理实际损失。

2026年6月，海口中院作出终审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判决：司机未关门致冷气泄漏担责70%，托运方卸货不当担责30%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雯
妃表示，冷链运输的核心在于“全程
冷链”——从装货到卸货的每一个环
节，都必须保持恒定的低温环境。生
鲜货物对温度变化高度敏感，一旦温
度上升，解冻、软化、微生物繁殖等变
质过程就会不可逆地发生。同时，根
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
流卫生规范》，需冷冻的食品在运输

过程中温度不应高于-18℃，装卸货
间隙应随时关闭箱体门。该案中，隋
某在40℃高温下未关闭车厢门约20
分钟，车厢内冷气外泄、热气进入，温
度大幅上升，足以导致货物变质。该
行为违反了运输合同的核心义务，应
承担赔偿责任。

该案中，隋某辩称增加卸货地点
是托运方安排，其只是听令行事。法

院对此不予采纳。符雯妃表示，即使
卸货次数增加，也不免除承运人“装
卸货间隙应随时关闭厢体门”的基本
义务。关闭车厢门是冷链运输的基
本操作，与卸货地点数量无关。法院
认定托运方也存在过错，担责30%，
这是提醒托运方在货物交接环节也
要注意时间效率，避免因自身延误导
致损失扩大。

律师说法：司机违反冷链运输合同的核心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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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冷链运输的冷冻海鲜花蛤肉，送到目的地时却全部解
冻损坏，货车司机被托运人起诉索赔。近日，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这起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
司机未在卸货间隙关闭车厢门，在 40℃高温天气下“开门
行驶”约 20 分钟，严重违反冷链运输规范，应对货损承担
70%责任，赔偿 1.7 万余元。


